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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教育部補助辦理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要點」成果報告表 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計畫名稱  
填表人/聯絡人 

姓名  

主辦單位  電話  

補助金額 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元 傳真  

活動/課程 
場次   場   E-mail  

參與對象  通訊地址 
(含郵遞區號) 

 

參與人數/次 男  女  合計  

活動時間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執行成果說明 
（800 字以上） 

 

效益評估 
（400 字以上） 

1.活動計畫達成目標：例如，吸引至少   名在地居民參與，並在活動

結束後收到超過   份正面回饋。 

2.參與人數（次）： 

活動照片 

請以Ａ４直式紙黏貼 10張相片，含始業式、結業式及課程活動過程等

辦理情形，並加以文字說明。 

 

例：  
說明（請檢視相片與文字內容關聯性，以清楚

行成果內容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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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事項  

應提報資料 

1. 實施計畫（含活動流程、議程、課表等） 

2. 辦理研習、培訓、課程、研討會與會議等，請檢附講義、手冊、課程教材、會

議資料、紀錄、簽到統計表等相關辦理情形資料。 

3. 請提供 10張以上計畫執行照片並附上文字說明。 

4. 補助經費項目如包含宣傳海報、傳單、布條等費用，請附上相關照片。 

申請單位用印 

負責人 填表人 單位印信 

   

※「成果報告表」填表說明： 

一、本表適用對象：民間團體、國立社教機構、國立研究機關（構）。 

二、本表可於教育部終身教育司網站（http://depart.moe.edu.tw/ED2400/）/「資料下

載」區下載，如不敷使用，另以 A4用紙依規定格式填寫附加之。 

三、計畫結案：於活動結束後 2 個月內，應檢附經費收支結算表、成果報告表（含簽到

統計表）、併同應提報之詳細成果資料（毋須提列學員簽到冊、經費單據等影本），

以正式公文函送教育部辦理核結。 

四、「執行成果說明」： 

（一）請說明活動內容、計畫執行過程、辦理情形等。 

（二）辦理研習、培訓、課程、研討會等，請列出課程表及辦理時間地點，並請說明講

師背景資料（請註明內聘或外聘）。 

 （三）活動簽到表請依附件格式編寫。 

五、「效益評估」： 

請說明辦理本項計畫是否達到原核定計畫目的、目標，參與人數（次）等，以及辦理

本項計畫是否達到「教育部補助辦理終身學習活動實施要點」推動終身學習或社區教

育等目的。 
 

 

 

  

http://depart.moe.edu.tw/ED2400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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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年度             課程/活動簽到統計表 

 

辦理單位：        協（學）會            

執行計畫期間：    年  月  日至   年  月  日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單位：場/人數 

 計畫名稱： 

場次 日期 
課程/活動

名稱 

簽到統計 

男 女 

會員 非會員 會員 非會員 

1       

2       

3       

4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總計 場  人  人  人  人  

備註  

填寫注意事項： 

1.請依本部核定計畫，填寫「課程/活動名稱」，並依各場次參與學員身分「會

員」或「非會員」統計人數。 
2.如有特殊事項須說明，請敘明於統計表下方「備註」欄。 

3.表格如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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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補(捐)助經費收支結算表(指定項目) 

 
執行單位名稱： 
計畫名稱： 單位：新臺幣元 
計畫期程：   年 月 日至  年 月  日    百分比：取至小數點二位 
 

補(捐)助項目 
教育部核定

計畫金額(A) 
教育部核定補 

(捐)助金額(B) 
教育部撥付

金額 (C) 
教育部補(捐)助

比率 (D=B/A) 
實支總額

(E) 
計畫結餘款 

(F=A-E) 

依公式應繳回

教育部結餘款 

(G=F*D-(B-C)) 
備 註 

指定項目(H=I+J)        請查填以下資料： 

業務費(I)        *□經常門 □資本門 

設備及投資(J)        *餘款繳回方式： 

非指定項目(K)        □依補(捐)助比率繳回 

□依本部補(捐)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，

已執行項目之剩餘款免予繳回。 合計(M=H+K)        

是否適用彈性經費支用規定(註七)（  □是  □否），勾選「是」者，請查填下列支用情形 是否有未執行項目（ □是 □否），金額 元 
□其他（請備註說明）  可支用額度（元） 實支總額(元) 

彈性經費   

支出機關分攤表： *部分補(捐)助計畫請查填左列支出機關分攤表 

，其金額合計應等於實支總額。  分攤機關名稱 分攤金額(元) 

1 教育部  

*執行率未達 80%之原因說明 

2 自籌  

3 機關 2  

4 機關 3  

合計  

業務單位: 主(會)計單位： 首長(或團體負責人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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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一、本表「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」、「教育部核定補 (捐)助金額」等欄，請依本部核定經費表填寫，並隨函檢送一份。 

二、本表「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」係計畫金額經本部審核調整後之金額；若未調整，則填原提計畫金額。 

三、本表「教育部核定計畫金額」及「實支金額」請填寫該項目之總額(含自籌款、教育部及其他單位分攤款)。  

四、本表「依公式應繳回教育部結餘款」以各指定項目計算餘款。  

五、若實際繳回金額與依本表公式計算之金額有差異時，請於備註說明。 

六、計畫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者，請於備註敘明原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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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教育部補(捐)助或委託之團體是否依其主管機關所定法

規及會計制度妥為執行並保管支用單據、帳冊及收支結算

表之聲明書 

團 體 名 稱  

立 案 登 記 
地 址  

通 訊 地 址  

填 表 人 姓 名  公務聯絡電話  

獲補(捐)
助或委託 
計 畫 

第     
 
 
案 

計畫名稱  

教育部核定 
日期及文號    年   月  日臺教社（ ）字第        號函 

是否已完成核
結 

□否    
□是 

獲補(捐)
助或委託 
計 畫 

第     
 
 
案 

計畫名稱  

教育部核定 
日期及文號    年   月  日臺○○( ）字第        號函 

是否已完成核
結 

□否    
□是 

   （表格不敷使用時請自行增加） 

聲 明 事 項 

1. 是否依人民團體法、財團法人法、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

及會計制度等有關規定辦理業(會)務或財務運作 
（1）□是。 

（2）□否(原因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 

2.是否依有關規定妥善保管本案各項支用單據 

（1）□是。 
（2）□否(原因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受補(捐)助或
委託團體簽章 

填表人 負責人 團體印信 

   

填 表 日 期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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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

一、 依據行政院 110 年 5 月 10 日院授主預字第 1100101237 號函修正「中央政

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（捐）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」辦理。 

二、 受教育部(以下簡稱本部)行政委託或依政府採購法第 105條第 1 項第 3 款

規定辦理委託之團體，如設有辦理會計事務並妥為保管會計憑證、帳冊及

收支結算表等之人員，得同意留存原始憑證，憑證如須提前銷毀，或有毀

損、滅失等情事時，應敘明原因及處理情形函報本部同意後辦理。 

三、 受教育部(以下簡稱本部)補(捐)助團體之會計憑證、帳冊等之保存、管理

及銷毀憑證，依財團法人法、社會團體財務處理辦法及會計制度等相關規

定辦理。 

四、 本聲明書請填寫完整並完成用印後，以公文函送「教育部○○○司

（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 5 號）」辦理。 

五、 獲補助計畫欄，請填寫去年度及今年度獲補助計畫情形，表格如不敷使用，

請自行增加。 
 


